
                                晋爆局函〔2011〕44号

关于转发中爆协《关于2011-2012年度民爆

行业统计工作安排的通知》的通知

各民爆企业：

根据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下发了《关于2011-2012年度民爆行业统计工作安排的通知》（中爆协〔2011〕58号），现将该文件转发给你们，为做好此项工作，提出如下要求：
一、2012年，行业主管部门将对2-3个省、5-8个企业统计工作进行抽查。各企业要严格执行统计制度，确保源头信息准确、真实、可靠，省民爆局也将不定期抽查各企业统计工作。
二、做好新增统计内容的填报工作。从2012年1月1日起，民爆生产企业将对硝酸铵的月度购进量、消耗量和库存量进行统计，数据来源必须具有可查性。
三、做好2011年度统计数据上报工作。统计员要认真学习领会文件精神，明确每个项目的填报要求，及时准确上报统计数据。
                      二○一一年十二月六日

主题词：转发  统计工作  通知
关于 2011-2012 年度民爆行业统计工作安排的通知
中爆协〔2011〕58号
各有关单位： 

为了进一步做好民爆统计工作，充分发挥民爆统计工作在行业管理中的作用，现将 2011-2012 年度民爆行业统计重点工作安排如下：

一、加强《统计法》学习，提高对统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做到依法统计；加强民爆统计信息系统运行安全管理，针对行业的特殊性，做好统计数据管理和保密工作。

二、按照行业主管部门对统计工作的要求，进一步完善统计制度、优化统计内容和扩展统计系统功能；充分利用统计信息系统数据终端分布广、管理便捷等特点，进一步提升统计工作在行业管理中的支撑作用。

三、积极配合民爆行业信息化建设，通过办公自动化系统、电子地图系统和综合评价系统与民爆统计系统的数据链接和共享，实现全行业运行情况的动态监控。

四、加强业务管理部门对企业统计工作的指导和检查，确保源头信息准确、真实、可靠。2012年将启动统计抽查工作，行业将对2-3个省、5-8 个企业进行统计工作抽查，抽查的重点包括统计制度执行情况、统计数据的来源和依据等内容，通过抽查详细了解民爆统计工作的现状，查找民爆统计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抽查结果上报行业主管部门；各省统计分管部门也要对属地内的企业开展抽查工作，抽查的结果要在本年《统计年报》情况说明一栏中体现。
五、做好新增统计内容的填报和审核工作，适应行业发展和管理需要。随着行业重组整合和产品结构调整推进，民爆产业链逐步向上下游产业延伸，为更好了解行业的变化情况，2011 年在统计指标中增加了“爆破技术服务、技术成果转让和原材料生产”等主营外收入的统计，并增加了产品流向及规格的统计内容，2011 年年末要做好上述两项新增内容的填报指导和审查工作，使填报的数据具有可追溯性，使统计结果能够准确反映民爆行业的变化情况。

六、做好硝酸铵购、耗、存总量的统计工作
根据行业主管部门的要求，从2012年1月1日起，在民爆生产企业中实行硝酸铵月度购进量、消耗量和库存量的统计；填报方式：通过民爆统计信息系统上报，填报方法详见填报操作说明。硝酸铵购进量、消耗量和库存量以企业当月货物实际发生数为准，数据来源必须具有可查性。

七、做好 2011 年度统计数据上报和审核工作

年度统计数据是民爆行业生产、经营、安全、投入以及基本概况等信息的综合体现，是详细了解行业运行态势的一个重要途径；为做好 2011 年度民爆行业经济运行情况分析，现将相关事项要求如下：

1、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集团名称、许可证编号、法定代表人、所属生产地名称、生产点详细地址等内容为企业基本信息和系统身份识别信息，相关信息涉及行业统计数据的分类、汇总和年度企业集团的排名，各企业要在 2011 年 12 月底前完成更新和审核工作；上报数据单位有合并或撤销情况的企业集团，需在 2012 年 1 月底前报行业协会，并进行系统信息变更。

2、产品总量

2011 年产品的产销存总量，是以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为统计截止日期，《年报表》中的产品总量为 12 月末汇总数，为系统自动带入，在年报表中不能进行调整，要求各上报单位提前做好产品产销存总量的填报和审核工作。

为做好全年行业经济运行情况通报，要求 2011 年 12 月份的总值总量、产品销售流向和产品规格统计数据，在 2012 年 1 月 7 日前完成审核和上报工作。年末企业在进行库存盘点时，如在总值总量表中“盘盈盘亏”指标项调整库存，必须进行原因说明。
3、经济指标

2011 年 12 月份【经济指标报表】要求各省在 2012 年 1 月 15 日前上报完毕，【2011 年年报表】在 2012 年 3 月 20 日前上报完毕，《2011 年年报表》纸质报表，在 2012 年年报审查会时上交并进行审查。

在【2011 年年报表】中，同比增（减）幅度超过 15%主要经济指标，企业需在年报【简要说明】栏中进行说明，主要经济指标包括：工业总产值、销售总值、利润总额、主营收入、期末从业人员总数、安全投入、科研及新产品投入。省级统计管理部门在【简要说明】中也要对本地区一年来的经济运行情况进行简要分析。

4、产品流向 

产品销售流向是了解民爆产品应用领域和所占份额的重要渠道，通过产品销售流向统计可以及时掌握相关产业的变化对民爆行业的影响。2011 年初开始实行的民爆产品销售流向统计，总体上按煤矿、金属矿山、非金属矿山、水利水电、铁路道路和其它六个类别进行统计，但个别省份“其它”  类所占的比例偏高，没有准确反映本地区产品流向的真实情况，要求个别地区要进一步摸清用户的产品用途，细化产品流向统计环节，使产品流向中“其它”类指标数据尽可能反映真实情况。

5、产品综合能耗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是指统计报告期内，生产某种产品的综合能耗与同期该合格产品产量的比值。产品综合能耗列入民爆统计指标，有利于了解民爆产品生产耗能，对民爆产品的结构调整，制定节能减排目标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 2010 年年报第一次上报的情况看，多数企业产品综合能耗指标填报的不够规范，不够准确，只有部分企业填报的产品综合能耗数据基本符合实际情况。2011 年年报将【产品综合能耗】作为重点审查指标，要求民爆生产企业和省统计管理部门切实做好填报和审查工作。

八、做好统计分析工作

结合 2011 年产品的产销总量、产品销售流向分布和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化情况，做好本省（区、市）2011 年度民爆产业运行情况分析；行业协会依据全行业年度统计数据，对 2011 年度民爆行业总体经济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并对 2012 年民爆行业运行趋势进行预测。

以上八项工作要点，要求各相关单位认真学习、落实；并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省 2012 年度统计工作计划，切实做好 2012 年民爆统计工作。


